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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请结项及重要事项申请变更流程（试行）

一、初次鉴定结项流程

课题负责人按要求准备结项材料，具体如

下：

最终成果、最终成果简介、最终成果查

重报告、课题经费开支明细等结项材料。凡

在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完成的

最终研究成果，还需准备博士论文（报告）

原文，以及最终成果与原论文（报告）的区

别和联系说明材料。因获奖、涉密、不宜公

开等申请免于鉴定的，除以上材料外还需准

备结项审批书、免鉴理由印证材料。

课题负责人提交结项材料，具体如下：

线上：登录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网站，点击“科研创

新管理平台”，在线填写结项审批书，上传最终成果、最

终成果简介、博士论文（报告）、区别与联系说明，以及

PDF盖章版最终成果查重报告和 PDF 财务盖章版课题经

费开支明细等。

线下：向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提交如下材料（一

式两份）：在平台系统打印的纸质签字版结项审批书；签

字版最终成果简介、区别和联系说明材料；盖章版最终成

果查重报告、课题经费开支明细、《结项情况说明》等

。 因获奖、涉密、不宜公开等申请免于鉴定的，只需

线下提交纸质版结项材料以及最终成果、免鉴理由印证

材料等。以上材料除免鉴理由印证材料外全部刻盘）。

责任单位审核结项材料，具体如下：

登录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网站，点击“科研创新管理平台”，对

照纸质版结项材料，具体审核：

1.线上线下材料是否一致；2.成果是否存在政治原则问题、学

术不端行为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3.填报的获奖情况和转

摘、引用情况是否属实；4.课题申请书和管理合同中明确的阶段性

成果、研究任务等是否在课题研究期间完成，与课题研究主题有

无直接联系，信息是否属实；5.最终成果的形式和内容是否符合预

期研究目标，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是否规范；6.如课题与博士论

文、博士后出站报告或相关项目相关，结项成果是否在原论文（报

告）基础上有实质性修改；7.课题经费使用是否合规、属实、合理；

8.成果查重报告是否真实有效；9.课题组成员是否擅自变更。

省社科规划办审核结项材料后，视审核情况

开展下一步工作：

1.审核通过的，即组织同行专家开展鉴

定或走免鉴审批程序。

2.审核未通过的，退回责任单位科研管

理部门及时督促课题负责人修改完善或走

线上鉴定结项流程。

鉴定/免鉴通过

鉴定未通过

颁发结项证书，拨付结项资助经费。

1.被修改复审的，由省社科规划办在线将专家鉴定意见反馈至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督促课题负责人按期修改后申请复审。

2.被重新鉴定的，由省社科规划办在线将专家鉴定意见反馈至责任单位，

督促课题负责人按期修改后申请重新鉴定。

3.被撤项的，印发撤项通知，按规定作出相应处理、退回课题资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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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后复审结项流程

课题负责人按要求准备复审材料，具

体如下：

修改说明、修改后最终成果、修

改后最终成果简介，涉及重大修改的

还需准备修改后最终成果查重报告。

课题负责人提交复审材料，具体如下：

线上：登录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网站，点

击“科研创新管理平台”，提交 word 版修改

说明、修改后最终成果、修改后最终成果简

介和 PDF 盖章版最终成果查重报告。

线下：向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提交如

下材料（一式两份）：纸质版修改说明、修改

后最终成果简介、盖章版最终成果查重报告。

其中修改说明和修改后最终成果简介均需课

题负责人在文尾签字确认。

责任单位审核复审材料，具体如下：

登录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网站，点击“科研创

新管理平台”，对照纸质版复审材料，重点审核：

1.线上线下材料是否一致；2.修改后最终成果

是否存在政治原则问题、学术不端行为或其他不

宜公开出版的内容；3.课题负责人是否归纳整理

鉴定专家的全部修改意见；4.最终成果查重报告

是否真实有效。

省社科规划办审核复审材料后，视审

核情况开展下一步工作：

1.审核通过的，即组织同行专家

复审。

2.审核未通过的，退回责任单位

科研管理部门及时督促课题负责人修

改完善或走线下修改后复审流程。

复审通过

复审未通过

颁发结项证书，拨付结项资助

经费。

印发撤项通知，按规定作出处

理、退回已拨全部课题资助经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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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后重新鉴定结项流程

1.被重新鉴定的课题，课题负责人须归纳整理鉴定专家的全部修改意见，对按照专家意

见进行修改的内容要标明章节和页码，对没有参照修改的意见要予以说明。

2.重新鉴定结项流程同初次鉴定结项流程一致，线上线下所需材料仅增加“修改说明”

（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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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事项申请变更流程

课题负责人填写变更申请，具体如下：

登录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网站，点

击“科研创新管理平台”，进入“变更

申请”栏填写相关信息。同时，上传

变更理由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的，

可不上传）。

进入结项程序（已向课题责任单

位提交结项材料的），不得申请变更。

省社科规划办审核变更申请，视审核

情况开展下一步工作：

1.审核通过的，反馈课题责任单

位科研管理部门。

2.审核未通过的，退回责任单位

科研管理部门。

责任单位在系统中点击提

交省社科规划办审核。

责任单位审核变更申请，具体如下：

登录贵州省社科规划办网站，点击“科研创

新管理平台”，严格按照《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课题管理办法》（黔宣发〔2018〕6号）、《贵州

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课题管理实施

细则》（黔宣发〔2018〕7号）和《课题管理合同》

有关规定，对课题负责人提出的变更理由进行审

核，重点审核变更理由的的真实性、合规性。

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

责任单位点击退回课题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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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初次鉴定结项流程、修改后复审结项流程、

重要事项申请变更流程，分别增加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审核环节，具体审核事项同责任

单位的审核事项一致。线上、线下所需结项材料，均须经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审核通过

后方可提交省社科规划办，且须由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提交。

六、贵州省“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题、2021年度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和贵州省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

题，全部实行线下鉴定结项流程，课题负责人和课题责任单位须按合同规定提供：签字盖章

版结项审批书 2 份、财务盖章版课题经费开支明细 2 份、合同明确的任务完成情况印证资料

（需有序规范装订成册，一式 7 份）、电子光盘 2 个（内含 word版结项审批书 1份、PDF财

务盖章版课题经费开支明细 1份）。

七、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实行线下审批结项流程，须按合同规定提

供：签字盖章版结项审批书 2 份、财务盖章版课题经费开支明细 2 份、签字版最终成果简介

2 份、盖章版最终成果查重报告 2 份、已出版专著 2 份、签字盖章版《结项情况说明》1份
；凡在其他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最终研究成果，还需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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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研究成果和其他成果区别与联系的说明材料 2 份，电子光盘 2 个（内含 word版结项审批书

1份、PDF财务盖章版课题经费开支明细 1份、word版最终成果简介 1份、PDF盖章版最终

成果查重报告 1份、word 版最终成果 1份、word 版区别与联系的说明材料 1份、PDF 版已

出版专著封面、目录）。最终成果出版前须报省社科规划办审批，报批材料有：责任单位出具

的《关于申请出版〈最终成果名称〉的函》2 份、3名以上（含）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

的审阅意见各 2 份、盖章版最终成果查重报告 2 份、纸质版最终成果 3 份、纸质版最终成果

简介 3 份、电子光盘 2 个（内含 PDF盖章版《关于申请出版〈最终成果名称〉的函》1份、

PDF盖章版最终成果查重报告 1份、word版最终成果 1份、word版最终成果简介 1份）。

八、与课题相关的涉密内容、敏感信息，以及其他不宜公开或上网的材料，一律不得上

网或上传至本“科研创新管理平台”，课题负责人和课题责任单位须通过安全渠道操作、保存

和报送，并提前与省社科规划办作好沟通。

九、课题最终成果在查重时，请在作者栏填写所有课题组成员名字（名字之间用分号隔

开）。

十、因采取双向匿名鉴定，课题最终成果、最终成果简介、修改说明、区别和联系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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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不得出现课题组人员姓名、责任单位等信息。

十一、成果形式为论文集的课题，论文集开头要对项目研究目标、单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及其与总目标的对应关系、论文是否发表等情况作一个概述性说明。收录的数篇论文应按照

一定的逻辑关系结集形成一个文件，每篇论文都须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

十二、本流程自 2022年 1月 20日起施行。本流程施行前的有关要求，凡与本流程不符

的，以本流程为准。


